附件4：

党员证明
兹证明         同志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，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，      年   月   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，现为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支部正式（预备）党员。

特此证明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

       党支部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（盖章） 

 年  月  日

注：有效日期须在6个月内，即2025年11月18日之后开具；党支部没有章的，须党支部书记签字。


